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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药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”考核方案实施办法 

（试行） 

第一条 实施依据 

根据《关于印发<中国药科大学药学“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

划”培养方案细则>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药大教〔2015〕3 号）

文件精神，为保证拔尖人才培养质量，使学生能够真正成为崇尚

科学、追求真理、德才兼备、勇于担当、具有国际视野与创新能

力的学界和业界英才，特制定此考核方案。 

第二条 实施对象和时间 

所有纳入中国药科大学“药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”（以

下简称“拔尖计划”）培养的学生。 

自学生进入“拔尖计划”后，每学年对其进行一次考核，共

分为三次，分别为中期考核 I,中期考核 II（暨推免考核）和终审

考核。中期考核 I 和中期考核 II（暨推免考核）于每学年第一学

期初进行，终审考核于毕业前进行。凡不参加考核者视为主动分

流出“拔尖计划”。 

第三条 考核评价方式 

所有考核评分均采取百分制，各分数段对应的等级范围为：

不合格<60 分、60 分≤合格≤69 分；70 分≤中等≤79 分；80 分

≤良好≤89 分；90 分≤优秀≤100 分。 

第四条 中期考核 I 实施办法 

（一）考核目的 

遵循人才培养规律，重点考核学生进入计划以来的努力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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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、发展潜质和综合素质，也是对导师组培养成效进行反馈。 

（二）主要考核形式和内容 

考核采取个人汇报与答辩相结合的形式。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. 个人汇报：对个人进入计划后的成长和学习情况进行阶

段性总结。 

2. 答辩：评审专家根据内容进行提问，并根据学生的表现

进行评分。 

（三） 考核成绩计算 

个人最终成绩= 导师组评分×30% + 专家评分×70% 

（四）考核结果应用 

考核不合格者将被分流出计划；考核成绩良好及以上者可以

参加“拔尖计划”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。 

第五条 中期考核 II（暨推免考核）实施办法 

（一）考核目的 

主要对拔尖计划学生的以下能力和素质进行考核； 

1. 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； 

2. 选题敏锐度和科研设计思路； 

3. 文献研读分析、项目设计、论文撰写、项目管理和答辩

等基本科研素养； 

4. 团队合作攻关能力； 

5. 药学科学研究的基本能力； 

6. 学术道德规范。 

（二）考核形式与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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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参加考核的学生以 3-4 人为一组，自行组成项目团队。 

2. 项目团队经商讨共同确立一个药学领域学科进展选题，

要求选题要立意新颖，具有前瞻性、可操作性；论点鲜明严谨、

引证充足、统计科学、分析透彻、凝练；图表清晰，文法格式规

范。 

3. 各项目团队要依据选题，利用暑假合作完成一项完整的

项目设计，提交课题申请书，并确定个人在团队中的贡献度。 

4. 团队每个成员分别独立完成 1篇与选题相关的文献综述，

其中文献综述的写作规范参照《中国药科大学学报》相关要求。 

5. 邀请专家组对项目团队课题申请书和个人文献综述进行

“双盲制”函评，并根据项目团队现场答辩情况进行评分。 

（三）考核成绩计算 

个人最终成绩=项目团队申请书得分×45%+个人文献综述

得分×40%＋导师组评价分×15% 

重要说明：所有材料内容要求原创，提交材料后所有材料需

经官方查重系统进行比对，要求所有材料的总文字复制比不高于

30%。如存在大篇幅抄袭、剽窃他人成果，或由他人代劳的，经

评审专家认定属实后，将直接取消考核资格。课题申请书存在该

种情况的，该项目团队申请书得分以零分计；文献综述存在该种

情况的，个人综述成绩以零分计。 

（四）考核结果应用 

考核成绩不合格者将被分流出计划；考核成绩良好及以上者

可以参加“拔尖计划”优秀学生奖学金评定，其中满足“拔尖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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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”推免基本条件的学生可报名申请学校当年的免试推荐研究

生。 

第六条 终审考核 

（一）考核目的 

主要对拔尖计划学生的以下能力、素养进行考核： 

1. 提出问题、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； 

2. 论文选题立意和科研设计思路； 

3. 文献研读分析、课题设计、论文撰写、答辩等基本科研

素养； 

4. 创新能力和综合运用专业知识的能力； 

5. 科学精神和学术道德规范。 

（二）主要考核形式和内容 

考核采取毕业论文答辩的形式。邀请专家组对学生毕业论文

进行“双盲制”函评，并根据个人现场答辩情况评分。毕业论文写

作要求参照《中国药科大学本科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

作管理规定(修订)》（校教〔2013〕40 号）。 

（三）考核成绩计算 

个人最终成绩= 导师组评分×10% + 专家评分×90% 

（四）考核结果应用 

考核成绩不合格者不予毕业，对于已获得推免资格的学生取

消其推免资格。 

三次考核成绩均为良好及以上者可以申请获得“拔尖计划”

学生荣誉学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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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附则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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